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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规范”和“市场”的讨论是贯穿欧洲一体化发展历史的热点议题ꎮ 规范

导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欧盟贸易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内部张力ꎮ 这种张力在特定

阶段被欧盟与成员国、欧盟与多边体系的权力博弈等新出现的主要矛盾所掩盖ꎮ 在后危

机时代和«里斯本条约»框架下ꎬ欧盟的贸易决策能力大大提高ꎬ通过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ｓ)

谈判实现对 ＷＴＯ 的制度性替代ꎬ其贸易领域的主要矛盾逐步得到解决ꎬ原本被边缘化的

“规范－市场”张力再次凸显出来ꎮ ２０１５ 年欧盟贸易新战略强调“价值观导向”ꎬ标志着欧

盟贸易政策的“规范”属性迈入新的发展阶段ꎮ 在欧洲经济危机逐渐平息、政治社会危机

越来越深的背景下ꎬ欧盟虽仍强调其贸易政策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市场的新变化ꎬ

但具体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需求ꎬ显示出更大的“规范－市场”张力ꎮ 当前ꎬ欧

盟对“规范－市场”张力持乐观态度ꎮ 未来ꎬ其张力将持续存在并进一步强化ꎬ使欧盟对外

贸易战略不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增长ꎬ同时致力于规范性权力的扩展ꎮ 鉴于规范性议题

将成为欧盟与其他国家自贸区谈判中的重点和难点ꎬ中国应同时聚焦中欧贸易谈判中的

规范性议题和经济性议题ꎬ管控贸易摩擦ꎬ加快投资协定谈判ꎬ推进中欧国际贸易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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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欧盟委员会发布贸易政策沟通文件“贸易为了所有人:迈向更负责

任的贸易和投资政策”ꎬ明确指出欧盟的贸易与投资将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人权保

护和公平贸易ꎬ将进一步增强贸易谈判的透明度ꎬ欧盟贸易应惠及所有人ꎮ①欧盟新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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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战略重点阐释了责任、价值观与透明度在欧盟贸易中的必要性ꎬ标志着长期存在于

欧盟贸易政策中的“规范性”迈入新的发展阶段ꎮ①

规范原本是社会学概念ꎬ意指一种“普遍标准”或被集体遵守的规则ꎮ②在国际关

系学中ꎬ“规范”多以自由、平等、民主、稳定、和谐和发展等“价值”为基础ꎬ体现出国际

行为体对国际环境的理念和国家行为的偏好ꎮ③国家规范应当被区分为内、外两个维

度ꎬ其中国内规范指善治、民主、人权和稳定等国内治理的理念和规则ꎬ国际规范是指

和平、国际干涉、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边主义等国际合作的理念和规则ꎮ④就此而言ꎬ

不同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可能共识颇多ꎬ但在规范和政策偏好层面会产生很多差别ꎬ尤

其是在国内规范的国际化传播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矛盾和冲突ꎮ 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对

规范的理解也是多元和互补的ꎬ现实主义认为ꎬ国际权力结构决定着规范对不同国家

的约束力ꎬ新自由主义认为规范是能够降低国际合作交易成本的制度性框架ꎬ建构主

义强调规范对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建构作用ꎮ⑤曼纳斯(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认为ꎬ在欧盟的规

范体系中ꎬ持久和平居首要地位ꎬ自由、法治、良治次之ꎬ平等、社会团结、可持续发展再

次之ꎮ 欧盟强调规范的手段性ꎬ认为国家通过和平、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平等规范

达到社会团结、可持续发展以及良治的目的ꎬ通过执行有效多边主义和“保护的责任”

等规范有助于实现国际和平的目的ꎮ⑥具体到贸易政策领域ꎬ欧盟规范要求在贸易活

动中ꎬ欧盟应不遗余力保障诸如环境发展、消费者权益维护、社会劳工和个人基本权利

实现等价值规范ꎮ⑦

与此同时ꎬ欧洲一体化从产生到发展都是建立在共同市场基础上的ꎮ 从功能主义

出发ꎬ市场需求是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地对一体化发展的利益获得ꎮ 欧盟的市场逻

辑主要体现在通过共同市场规则和标准以及内部市场规制的外化ꎬ实现共同体利益的

提升并增强欧盟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ꎬ这一复合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欧盟对内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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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的合力ꎮ 欧盟(欧共体)“共同商业政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ꎬ在其建立和发

展过程中主要受一体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演进两方面的影响ꎮ①在实践中ꎬ针对理

事会和欧委会在共同贸易政策适用范围上的争议ꎬ欧洲法院也仅以模糊的态度表明

“贸易政策概念不论是在国家对外贸易行动中ꎬ还是在共同体对外贸易行动中ꎬ都具

有相同的内容ꎬ并且说明欧共体的共同商业政策与主权国家的贸易政策有同样广泛的

内容”ꎬ同时相关裁决也明确表示“贸易政策是由相互联系与作用的内部措施与对外

交往措施组成的ꎬ二者不分优劣平行发展”ꎮ② ２００１ 年«尼斯条约»１３３ 条第 ３ 款“确保

对外协定与内部政策和规则之间的兼容性”确认了“共同商业政策”中欧盟贸易对内

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对应逻辑(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ꎮ 此后 ２００４ 年的«欧盟宪法条

约»第Ⅲ－２９２(３)条则进一步引入了一致性原则ꎬ即“对外行动不同领域之间的一致

性ꎬ更为重要的是ꎬ对外行动与对内行动之间的一致性”ꎮ 鉴于欧盟的法律框架并未

截然区分对内贸易与对外贸易ꎬ且对应逻辑和一致性原则确认了“共同商业政策”在

欧盟内部与外部贸易中的统一性ꎬ本文在讨论欧盟贸易时将把欧盟(欧共体)内部贸

易和欧盟(欧共体)外部贸易置于同一考察范畴内ꎬ以获得对欧盟贸易战略机制的宏

观理解ꎬ探寻隐含在欧盟贸易政策中的历史发展脉络ꎮ

欧债危机爆发后ꎬ贸易政策成为欧盟激发共同市场活力和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主要

抓手ꎮ③欧盟贸易新战略公布后ꎬ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陷入

停滞ꎬ英国脱欧公投对欧洲模式带来制度性冲击ꎬ难民危机造成成员国政治右倾ꎬ美国

总统特朗普的保守主义言论让世界贸易走向更趋复杂ꎮ 上述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

化要求欧盟贸易政策重视市场力量ꎬ按照市场规则来制定政策ꎻ要求欧盟始终重视对

产业界利益的维护ꎻ要求欧盟在共同市场与共同贸易政策的基础上ꎬ兼顾所有成员国

的利益差异ꎬ最大限度地实现成员国利益的普遍增长ꎮ

“规范”导向还是“市场”主导? 这种讨论贯穿着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历史ꎬ也是欧

洲问题研究中的热点议题ꎮ 曼纳斯、弗斯伯格(Ｔｈｏｍａｓ Ｆｏｒｓｂｅｒｇ)、魏特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

Ｗｈｉｔｅｍａｎ)、王展鹏和潘忠岐等中外学者围绕欧盟的规范性特征、规范性权力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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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权力等议题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ꎮ①但是ꎬ他们的研究重点是欧盟的国际行为体属

性ꎬ即欧盟的国际权力究竟是规范性的还是市场性的ꎮ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欧盟在对待

“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之间如何取舍ꎬ在历史发展的视角下研究“规范”与“市场”

之间的张力及其表现ꎮ 本文认为ꎬ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欧盟贸易政策中

长期存在的内在张力ꎮ 这种张力在特定阶段被欧盟与成员国、欧盟与多边体系权力博

弈的主要矛盾所掩盖ꎬ在后危机时代和«里斯本条约»框架下又重新彰显出来ꎮ 那么ꎬ

２０１５ 年强调“价值观导向”的欧盟新贸易战略如何回应欧盟贸易政策中的“规范－市

场”张力? “规范－市场”张力影响下的欧盟贸易政策将如何发展? 中国又如何应对?

为解答这些问题ꎬ本文在第一部分通过相关案例阐释长期存在于欧盟贸易政策中的

“规范－市场”张力及其表现ꎻ第二部分讨论欧盟贸易政策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主要矛

盾及“规范－市场”张力的边缘化过程ꎻ第三部分分析在后危机时代和«里斯本条约»框

架下欧盟贸易政策的矛盾迁移和“规范－市场”张力的再次凸显ꎬ评价欧盟新贸易战略

对“规范”和“市场”的回应ꎻ第四部分对欧盟贸易政策中的“规范－市场”张力走向及

其影响做出判断ꎬ针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提出相关建议ꎮ

一　 “规范－市场”张力的长期存在及其突出表现

自«罗马条约»确立共同市场目标以来ꎬ“规范－市场”张力便已存在于欧共体贸易

政策领域ꎮ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 ３ 条将欧共体功能定位为对第三国实行共同关

税税率的关税同盟ꎮ 作为欧盟对外贸易政策的初始阶段ꎬ“共同商业政策” (ＣＣＰ)在

«罗马条约»第 １１３ 款中被如此表述:“在过渡时期结束后ꎬ共同贸易政策应当建立在

各项统一原则的基础上” ꎮ 可见ꎬ市场需求是贸易政策制定时关注的焦点ꎬ制定高度

符合产业界利益、能够有效提升总体福利水平的贸易政策是欧共体在贸易领域的首要

关切ꎮ②然而ꎬ除了关注共同市场需求之外ꎬ欧共体对规范性因素的重视同样决定着其

贸易政策及相关制度设计ꎮ 共同体建立初期ꎬ规范性因素主要体现在欧共体对生产、

贸易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技术与标准化问题等技术性规范的重视ꎬ后来逐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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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欧盟对人权、民主和法治等价值性规范的强调ꎮ 欧共体同时具有对市场需求和规范

导向的政策偏好ꎬ且二者存在高度竞争性ꎬ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构成早期欧共体在贸

易领域的一组重要张力ꎬ深刻影响了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欧共体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

易活动ꎮ

(一)环境保护议题中的“规范－市场”张力

贸易领域“规范－市场”张力的第一种表现是环境保护与贸易活动间的矛盾关系ꎮ

随着 １９６８ 年«罗马条约»关于共同市场的设想逐步落实ꎬ加之环境问题日益凸显ꎬ欧

共体对«罗马条约»在环境领域的扩展性解释也逐步开始ꎮ① １９８７ 年«单一欧洲法令»

(ＳＥＡ)生效前ꎬ欧共体的环境政策主要以«罗马条约»第 １００ 条和第 ２３５ 条为基础ꎬ并

附加不同类型的政策指令ꎬ如 １９６７ 年«有关危险制品的分类、包装和标签的 ６７ / ５４８ 指

令»ꎮ②在«单一欧洲法令»生效后ꎬ共同体的环境行动有了明确的法律基础ꎬ其第 １３０Ｒ

条中强调“确保审慎与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ꎬ第 １３０Ｓ 条赋予共同体采取环境保护行

动的权力ꎮ １９９３ 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把“有关环境的可持续增长”视

为共同体的基本任务ꎮ １９９９ 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指出:“环境保护要求必须纳

入共同体政策之中”ꎬ至此ꎬ环境保护成为欧盟的基本原则之一ꎮ③

环境政策的议程化对欧洲贸易实践产生了实质性影响ꎮ 在 １９７３ 年欧共体理事会

推动“第一个环境行动规划”后ꎬ欧共体 /欧盟又分别于 １９７７ 年、１９８３ 年、１９８８ 年、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先后通过了多个行动规划ꎮ 在诸多环境行动规划中ꎬ欧共体(欧盟)都以

条例或指令形式在农业、交通、贸易领域设置了硬性环保要求ꎮ 例如ꎬ在第二个行动规

划时期内(１９８３－１９８７ 年)ꎬ共同体理事会通过了近 ７０ 条有关环境的指令和条例ꎬ其中

６０ 余条与贸易政策相关ꎮ④第四个行动计划(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始于«单一欧洲法令»生

效次年ꎬ即单一市场建立初期ꎬ在欧盟层面重申了“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工业、农业、

运输等行业生产与贸易之中”的必要性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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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１９８８ 年“共同体委员会诉丹麦瓶案”ꎬ是“规范－市场”张力在欧共体内部的

一个集中反映ꎮ① １９８１ 年丹麦政府出台规定ꎬ要求所有啤酒和苏打饮料必须装在可以

回收的瓶子中才可以流通销售ꎮ 当时欧共体委员会认为丹麦的法规会造成别国进口

货物成本的上升ꎬ导致丹麦在类似货物贸易中享有不对等的优势地位ꎬ进而构成实质

性的贸易壁垒ꎮ 共同体委员会于 １９８６ 年向共同体仲裁法庭起诉ꎬ称丹麦法规违反了

某一货物一经在一国出售就自动可以在共同体各国内自由流动的原则ꎬ同时诉称丹麦

法规对外国生产商构成歧视ꎬ并且否认了丹麦法规基于环境保护的立法考量ꎬ称丹麦

完全可以采用“志愿者回收系统”与“循环使用方式”实现环保目标ꎮ 在这起诉讼中ꎬ

共同体委员会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ꎬ强调市场经济利益为贸易政策的关注核心ꎬ而丹

麦则坚持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利益的原则ꎬ在贸易活动中坚持规范导向的价值观标

准ꎮ 虽然“共同体委员会诉丹麦瓶案”仍属于欧共体内部的贸易争端ꎬ但这并不妨碍

对共同体贸易政策中“规范－市场”张力的“窥视”ꎮ 此时ꎬ共同体对规范导向与市场需

求的选择将决定“规范－市场”张力中的力量对比ꎬ因而共同体仲裁法庭的判决至关重

要ꎮ 在 １９８３ 年的斯图加特理事会上ꎬ各国已经达成“给予环境保护更加优先的地位”

的共识ꎮ 因此ꎬ法庭认为ꎬ如果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ꎬ应当允许存在货物自由流动一般

规则的例外ꎮ 丹麦为确保啤酒与饮料包装的高回收率而使用可回收包装是必要的ꎬ现

行法规与环保目标构成了“适当的比例”ꎮ② １９８８ 年法庭裁决允许丹麦保留其强制性

的法规ꎮ 不难想象ꎬ就自发形成的市场需求而言ꎬ丹麦政府基于环境保护目标对规范

的坚持无疑会妨害共同体的总体利益ꎮ 并且面对强大的市场压力ꎬ共同体规范亦处于

弱势地位ꎮ 若非基于共同体对欧洲价值观的深思熟虑ꎬ以及欧共体强有力的法律制度

保障体系ꎬ规范导向的贸易政策偏好不免将被湮没在市场需求中ꎬ“规范－市场”间的

张力亦无从谈起ꎮ

(二)“技术与标准化”问题中的“规范－市场”张力

贸易领域“规范－市场”张力的第二个表现是“技术与标准化”问题ꎮ 早期欧共体

对标准化问题的关注在于打破成员国内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ꎬ如 １９６９ 年欧共体制定

的«消除商品贸易中技术性壁垒的一般性纲领»ꎮ 随着欧洲国家环保意识与产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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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强ꎬ原有纲领无法合理协调成员国间的贸易政策冲突ꎮ 因此ꎬ欧共体于 １９８５ 年颁

布«关于技术协调和标准化的新方法»ꎬ强调涉及安全、健康、环境、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方面的指令具有法律约束力ꎬ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将共同体指令转化为国

内立法ꎬ取消或修改与指令不相符的旧法规ꎮ １９９０ 年欧共体发布«欧洲标准化发展»

绿皮书ꎬ理事会审议并通过了 ８ 种合格评定模式ꎬ并于 １９９８ 年被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ＣＥＮ)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ＣＥＮＥＩＥＣ)推广为欧洲标准化战略ꎬ以期增强欧盟

规范的国际竞争力ꎮ

共同贸易政策确立后ꎬ这种标准化规范成为欧盟通过对外贸易输出规范性权力的

有效手段ꎮ 具有转折意义的是 １９９９ 年欧盟通过的“欧洲标准化作用”战略决议ꎬ该决

议首次提出要将欧洲标准化体系向全世界推广ꎬ并争取国际贸易规范的主导权ꎮ①这

种推广规范性价值的意图明显体现在欧盟贸易的两个标准化措施中:一个是“相互承

认协定”(ＭＲＡｓ)ꎬ使第三国制造的商品在其国内机构进行评估ꎬ以确认是否符合欧盟

国家的进口管理规定ꎻ另一个是“标准化伙伴机构(Ｐａｒｔｎｅ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ｏｄｙ)”ꎬ它

将欧洲标准输入到一些不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但又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的国家ꎮ 欧

盟致力于通过这两种方式推进外部贸易伙伴对其合格评定程序的承认ꎬ实现贸易领域

欧盟规范的传播与扩展ꎮ②

在技术与标准化领域ꎬ“规范－市场”张力所引发的贸易问题更加显著ꎮ 成员国与

共同体对“市场”与“规范”的偏好不同ꎮ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具有技术优势的成员

国往往反对共同体提出的技术共享战略ꎬ希望凭借技术上的垄断地位获取更多利

益ꎮ③而在欧共体外部ꎬ由于共同体试图推广自身的技术标准ꎬ不得不在某些领域放弃

采购国外低价配件ꎬ转而用生产价格较高的本土产品替代ꎮ 结果是欧洲企业和公民不

得不承担较高的生产成本ꎬ以牺牲市场利益为代价来实现技术标准的推广与规范性权

力的构建ꎮ④这种“市场－规范”张力在“欧洲亚微米芯片联合计划”和“尤里卡计划”中

得以印证ꎮ

“欧洲亚微米芯片联合计划”是 １９８６ 年西门子公司和菲利普公司提出的一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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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战略计划ꎮ 该计划认为ꎬ在微电子原件产业中“继续依赖海外进口ꎬ对联邦德国所

有取决于信息技术的工业部门来说ꎬ都是一种无法承受的危险ꎮ”①为减少这种依赖ꎬ

联邦德国提出了多项超国家合作计划ꎬ最终由欧共体出面实施“欧洲亚微米芯片的联

合计划”ꎮ 这项联合计划耗资 ８０ 亿马克ꎬ目标是在技术共享的原则上ꎬ实现欧洲企业

在微电子的基础研究、微电子集成电路小型化、电子计算机的集成电路结构设计和半

导体生产领域内的世界领先地位ꎻ并由荷兰(菲利普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意大

利和法国(ＳＧＳ－汤姆逊公司)牵头ꎬ生产替代日本企业的微电子原件ꎮ 但这一旨在推

广欧洲标准的联合计划对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ꎬ干扰了市场的自发运转ꎬ纳税人、企业

和贸易对象都受到了来自“规范－市场”张力的干扰ꎮ 一方面ꎬ纳税人与企业不得不为

“芯片计划”支付大笔高额费用ꎬ更要为本土生产的高价进口替代产品埋单ꎮ 另一方

面ꎬ为保障“芯片计划”的正常运行ꎬ欧共体对亚洲企业实行技术保护主义政策ꎬ而亚

洲企业则采取反倾销手段ꎬ用惩罚性关税提高了欧洲其他货物贸易的进口价格ꎬ双方

在这场贸易战中两败俱伤ꎮ

另一个例子是法国总统密特朗于 １９８５ 年提出了“尤里卡计划”ꎬ以期与美国“星

球大战计划”相对抗ꎮ②这项计划的一个外溢效应是通过研究尖端技术实现欧洲企业

竞争力的提升ꎮ 共同体委员会一度大力推广尖端技术的共享与交流ꎬ使具有保密性质

的“尤里卡计划”成果惠及生产领域ꎬ并出台技术政策框架计划(１９８７－１９９１ 年)加以

落实ꎮ 然而ꎬ以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为代表的技术大国认为欧共体的政策主要向技

术不先进的小成员国倾斜ꎮ③为避免在市场经济中丧失竞争优势ꎬ这些大国把有利于

本国利益的研究计划转移到尤里卡计划中进行ꎬ并以“欧洲安全”为由制衡共同体理

事会ꎮ 最终结果是欧共体共享先进技术、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技术政策框架计划被

搁置长达一年之久ꎮ

综上ꎬ规范因素自欧共体时期起便成为欧盟贸易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一个重要议

题ꎬ深刻影响着单纯追求利益的市场逻辑ꎮ 规范对市场的介入以及由此产生的张力ꎬ

存在于主张规范的共同体与主张商业利益的欧洲市场之间ꎮ 这种张力不仅是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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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贸易争端的重要原因ꎬ如“共同体诉丹麦瓶案”和“尤里卡计划”ꎬ同时也是引发共同

体与其他贸易伙伴贸易摩擦的关键因素ꎬ如“欧洲亚微米芯片联合计划”ꎮ

二　 欧盟贸易政策的矛盾转移及“规范－市场”张力的边缘化

１９９３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ꎬ欧盟共同贸易政策在统一大市场下逐渐稳

固ꎬ“规范－市场”张力虽然始终存在ꎬ但开始逐渐淡出欧盟焦点之外ꎬ另外两组更为显

著的矛盾取而代之ꎬ成为欧盟贸易政策争论的核心ꎮ 第一个矛盾是欧盟与成员国之间

在贸易政策制定权与谈判自主权上的博弈ꎬ第二个矛盾是欧盟作为单一谈判实体在

ＷＴＯ 框架下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博弈ꎮ 其中ꎬ前者聚焦于欧盟贸易政策的主导权之争ꎬ

后者则关注欧盟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议题设置能力(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ꎮ

(一)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政策权力博弈

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在贸易谈判、签约自主权上长期存在权责划分的矛盾ꎬ并且随

着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成立和 ＷＴＯ 的正式运作ꎬ这种矛盾越发凸显ꎬ严重阻碍了欧盟

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贸易活动的开展ꎮ 虽然自«罗马条约»以来ꎬ共同贸易政策的制定

权与对外谈判权一直属于欧盟(欧共体)理事会的管辖范畴ꎬ但实际上在欧盟共同贸

易政策确立之初ꎬ欧盟并非在所有贸易领域享有主导权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ꎬ欧盟实现

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ꎬ共同市场正式投入运行ꎮ 由于贸易种类的不断多样

化ꎬ新兴贸易诸如服务贸易、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交易以及金融投资等大量涌现ꎬ«马

约»所确立的共同市场下的贸易政策并未对此作出清晰的规定ꎬ各成员国大多依据自

身的国内法律或贸易习惯行事ꎮ «马约»生效后ꎬ基于欧洲大市场的共同贸易政策看

似得到了巩固ꎬ但实际上围绕欧盟贸易管辖权的斗争却越来越激烈ꎮ①虽然欧盟各国

外长于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８ 日一致同意取消此前由各国实行的 ６４００ 多种进口配额ꎬ取而代

之以一些旨在保护低科技产业的措施ꎬ并且«阿姆斯特丹条约»与«尼斯条约»对贸易

谈判权做出了进一步澄清ꎬ但在 ＷＴＯ 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下ꎬ贸易权力的不集中成为

多边贸易体系下欧盟的“阿喀琉斯之踵”ꎮ

此外ꎬ在贸易与金融的交叉领域ꎬ如同时涵盖关税和投资问题的对外投资协定谈

３５　 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欧盟贸易政策的张力及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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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ꎬ«马约»及其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都缺少明确的权责划分说明ꎬ

只是将其笼统划入“混合协定”范畴ꎬ增加了形式上的“授权条款”ꎮ 在实践中ꎬ欧盟与

成员国在“混合协定”领域共享贸易权力ꎬ尤其是有关 ＧＡＴＳ 和 ＴＲＩＰＳ 方面ꎮ①欧盟、成

员国和第三方共同签署协定ꎬ并需得到成员国国内立法机构的批准ꎮ 这样的结果是ꎬ

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贸易体系中ꎬ欧盟在拥有更多贸易决策权的同时不得不在 ＷＴＯ

框架下面对更加复杂的“三重博弈”局面ꎬ即欧盟不仅要同第三国进行贸易磋商ꎬ还要

综合考虑具有同等谈判地位的成员国的特殊利益ꎬ同时承担贸易谈判结果在成员国国

内无法通过立法程序的风险ꎮ②此时ꎬ欧盟贸易关注的焦点已经悄然从此前“规范－市

场”张力转移到成员国与欧盟之间在贸易领域谈判权的斗争ꎮ③

欧盟在贸易领域还呈现出典型的“民主赤字”现象ꎮ 根据«罗马条约»的设计ꎬ欧

盟的统一贸易政策需要通过共同体程序产生ꎬ具体是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ꎬ然

后欧盟理事会以多数决方式制定有关贸易法规ꎬ而实际谈判则由欧盟理事会授权的欧

盟委员会和“１３３ 委员会”共同完成ꎬ谈判结果由理事会以多数决方式投票通过ꎮ 由于

贸易领域技术难度较大ꎬ欧盟委员会尤其是贸易总司事实上垄断了欧盟的贸易权力ꎮ

欧盟理事会在大多数问题上没有发言权ꎮ 各个成员国既没有对理事会通过的贸易决

策拥有一票否决权ꎬ也没有绕开理事会与委员会制定独立贸易政策的权力ꎮ 代表欧盟

民意、超越国家属性的欧洲议会在«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前ꎬ也被排除在共同贸易政策

制定领域之外ꎮ 成员国一方面担忧自身主权过度让渡ꎬ另一方面认为欧洲议会介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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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此处讨论的“成员国与欧盟关于贸易政策权力的博弈”在时间上处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里斯本条
约»签署前ꎬ此时签署混合协定的权力为成员国与欧盟共享ꎮ 参见李计广:“欧盟贸易政策体系研究”ꎬ北京: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博士论文ꎬ ２００７ 年ꎮ 在后«里斯本条约»时代ꎬ混合协定的签署权力仍然是成员国和欧盟博弈的焦
点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的贸易通讯中ꎬ欧盟承认并且鼓励成员国对欧盟签署的贸易协定进行国内批准( ｒａｔｉｆｙ)ꎬ但欧
盟随后意识到这将损害欧盟推行统一贸易政策的能力ꎮ 因而在欧盟与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ＦＴＡ 谈判
中ꎬ欧盟回避了成员国国内批准的问题ꎬ仅仅把组合投资(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和投资保护(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列为成员国和欧盟共享权力ꎬ这一点欧盟在 Ｏｐｉｎｉｏｎ ２ / １５ 文件中进行了详细说明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和成员国都认
可这样一种情况ꎬ即如果成员国否决了欧盟的贸易协定ꎬ那么欧盟的申请案(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将要按照欧盟
的程序予以中止ꎮ 因此ꎬ从法理上考察ꎬ后«里斯本条约»时代的混合协定谈判权实际上仍为欧盟和成员国共享ꎬ
但权力向欧盟倾斜ꎬ成员国的权力由“需要主动批准”变为“可以被动否决”ꎻ从实践上考察ꎬ谈判中欧盟决定(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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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过程会降低贸易决策效率ꎬ因此欧洲议会长期处于贸易政策制定的边缘地位ꎮ①在

前«里斯本条约»时代ꎬ正是贸易领域的专家精英ꎬ而非反映欧洲民意的欧洲议会成为

欧盟贸易的实际决策者ꎮ 贸易领域成员国与欧盟间的权责不清ꎬ在客观上成为欧盟统

一贸易政策推行的掣肘ꎮ 此时ꎬ欧盟推行统一贸易政策不仅能强化自身相对于成员国

的优势地位ꎬ凭借其更加单一、理性的谈判身份获得更有利的谈判成果ꎻ同时可以更加

便利地将规范性议题与纯粹的贸易议题捆绑ꎬ在提升整体经济收益的同时实现规范性

权力的输出与扩展ꎮ 欧盟的目标是利用“看得见的手”在内外创造利益和规范ꎮ 就成

员国而言ꎬ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客观上促进了各国贸易的繁荣ꎬ减少了成员国对欧盟贸

易政策的疑虑ꎬ成员国间在贸易规则、互动模式、争议裁决等领域已积累了充分的共

识ꎮ 但这种通过权力让渡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并非没有界限ꎮ 成员国对欧盟设想的

对外统一贸易政策仍然心存疑虑ꎬ对欧盟想把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向外部的企图反

应强烈ꎮ 总之ꎬ“规范－市场”张力因为欧盟统一内部市场的相对成功而退出争论的焦

点ꎬ加之在对外贸易领域ꎬ欧盟和成员国就贸易权力的分配激烈博弈ꎬ此时讨论“规范

优先”还是“市场主导”为时尚早ꎮ 因此ꎬ这一阶段的“规范－市场”张力表现并不明

显ꎮ

(二)ＷＴＯ 框架下欧盟的多边贸易体系议题设置博弈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ꎬ欧盟具备了独立法人地位ꎬ作为贸易实体参与 ＷＴＯ

谈判ꎬ并由此陷入了长期的贸易谈判拉锯战ꎮ 欧盟与 ＷＴＯ 的互动博弈成为转移“规

范－市场”张力的另一个焦点ꎮ 在 １９９４ 年乌拉圭回合结束之后ꎬ欧盟开始积极倡导将

规范性协议纳入 ＷＴＯ 框架ꎮ １９９８ 年时任欧委会贸易委员的布里顿(Ｌｏｒｄ Ｂｒｉｔｔａｎ)提

出名为“千年回合”的一揽子贸易谈判计划ꎮ 他不仅将农产品、制造业、服务业以及电

子商务等领域的市场开放置于议程中ꎬ还将环境保护、劳动标准、有价证券与外国直接

投资、知识产权以及竞争政策等领域的规则也纳入进来ꎮ②同时ꎬ欧盟还主张自由贸易

协定应该与最低环境和劳工标准等承诺相联系ꎮ③欧盟的主张遭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

和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反对ꎮ 欧盟在多哈回合中放弃了诸多与自身价值观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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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贸易立场ꎬ如知识产权(尤其是农产品原产地标识)、政府采购透明化、减少贸易

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和竞争政策等ꎮ ２００４ 年达成的多哈回合框架协议中仅有贸易便利

化倡议被保留ꎬ其余议题则被降至 ＷＴＯ 工作组讨论ꎮ 直至 ２００６ 年多哈回合完全停

滞ꎬ欧盟的贸易议题都未能被 ＷＴＯ 框架采纳ꎮ

鉴于欧盟有意将贸易议题扩大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公共采购和竞争

政策等领域ꎬ并希望把这些新问题带入 ＷＴＯ 谈判ꎬ自 １９８９ 年始ꎬ欧盟和 ＷＴＯ 成员就

欧盟的规范性协议进行了两年一次的贸易政策评审(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ＴＰＲＭ)ꎮ 回顾 ２００６ 年前欧盟贸易政策评审可以发现ꎬ在多哈回合中止前ꎬ欧盟和

ＷＴＯ 其他成员主要围绕五个议题展开博弈:第一个是欧盟经济一体化与贸易自由化

的关系ꎬＷＴＯ 成员尤其是以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为代表的超大贸易体对欧盟经济一体

化抱有不信任态度ꎬ认为欧盟共同贸易政策与统一大市场将妨碍贸易自由ꎬ尤其是欧

盟在卫生、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对进口产品设置了过多非关税壁垒ꎬ同时利用原产地

规则减少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ꎮ 对此ꎬ欧盟回应强调“在加强其内部机制协调的同时

并没有忽视贸易自由化ꎬ非欧盟贸易伙伴同样可从欧盟减少内部交易障碍的措施中受

益”ꎮ 第二个是扩大了的欧盟内部成员的贸易优惠问题ꎬ欧盟和其他贸易伙伴围绕

“欧盟内部优惠措施对非欧盟成员贸易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展开十分激烈的辩论ꎮ

虽然欧盟承认其原产地原则对非欧盟贸易伙伴带来了麻烦ꎬ但坚称地区优惠性协议并

不违反 ＷＴＯ 的贸易自由化原则ꎮ 第三个是欧盟对 ＷＴＯ 协议的履行问题ꎬ主要症结

仍然在于欧盟的贸易保护和地区性贸易优惠措施对其他国家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不

利影响ꎮ 欧盟与 ＷＴＯ 贸易伙伴讨论的核心是欧盟降低关税、削减配额、控制出口的

努力是否可以被视为准许欧盟推行区域贸易优惠的补偿措施ꎮ 第四个是欧盟部分产

品的贸易问题ꎬ聚焦于欧盟对农产品进口的配额限制、纺织品与服装进口的关税保护

和汽车工业的政府补贴ꎮ 第五个是欧盟与未来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ꎮ 虽然 ＷＴＯ 伙

伴国对欧盟一体化加速持审慎乐观态度ꎬ同时对欧盟提出计划和全面加入未来多边体

制谈判表示赞赏ꎬ但欧洲统一市场与共同贸易政策给欧盟带来的巨大竞争力仍令不少

国家心存忧虑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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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历次 ＷＴＯ 贸易政策审议结果不难发现ꎬ欧盟在 １９９３ 年«马约»正式生效、

１９９５ 年 ＷＴＯ 投入运作后的十余年间ꎬ其贸易政策始终围绕着上述五个主题展开ꎮ①欧

盟在通过一体化措施获得更多贸易自主权的同时ꎬ必须面对复杂的 ＷＴＯ 贸易环境ꎬ

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更多议题设置能力ꎬ巩固一体化带来的贸易优势ꎮ 上述工作重

点取代了“规范－市场”张力ꎬ成为欧盟贸易政策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ꎮ

三　 «里斯本条约»后“规范－市场”张力的再次凸显

在 ２００９ 年«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后ꎬ欧盟正式确立了其在贸易谈判中相较于成

员国的优势地位ꎬ获得了服务、知识产权与投资领域的专享权力ꎬ大幅降低了欧盟推行

共同贸易政策的决策成本ꎬ使欧盟的规范偏好可以充分体现在共同贸易政策中ꎮ 与此

同时ꎬＷＴＯ 多哈回合在经历多轮谈判后始终无法走出困境ꎬ欧盟转而谋求通过自由贸

易区(ＦＴＡｓ)谈判实现对 ＷＴＯ 的制度性替代ꎮ 欧盟在自贸区谈判中将更具独立性和

灵活性ꎬ使用议题联系策略成功率较高ꎬ在谈判中引入规范议题的可能性增大ꎮ 随着

上述两个矛盾的逐步淡化和欧盟贸易策略的转变ꎬ欧盟在现实中和技术上均具备了更

多的规范推广能力ꎬ原本被边缘化的“规范－市场”张力再次凸显出来ꎮ

(一)«里斯本条约»后欧盟贸易政策领域主要矛盾的变化

首先ꎬ«里斯本条约»通过赋予欧洲议会贸易领域的立法权、贸易协定的批约权和

全程参与贸易谈判的权力ꎬ在贸易领域实现了成员国向欧洲议会的主权让渡ꎬ使得成

员国与欧盟在贸易领域的权责划分逐渐明晰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里斯本条约»厘清了

原先共同贸易政策中模糊地带贸易权力的归属问题ꎬ规定货物、服务、知识产权贸易及

投资均属于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范畴ꎬ为欧盟的独享权力ꎮ 虽然成员国拥有基于例

外条款的否决权ꎬ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ꎬ且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落实ꎬ实际上未能

限制欧盟的权能ꎮ② «里斯本条约»通过赋予欧洲议会贸易政策领域的共同立法权ꎬ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主赤字”问题ꎬ客观上使欧盟在拟定贸易政策时获得独立于成

员国的权力ꎬ使得更加统一、连贯并体现欧盟价值观的贸易政策成为可能ꎬ这暗示着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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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贸易政策将更多体现联盟整体规范而非特定成员国的利益与偏好ꎮ

其次ꎬ欧盟的贸易政策重心转向双边主义ꎬ客观上使贸易谈判中的议题联系更为

有效ꎬ也为规范性议题介入贸易领域创造了便利条件ꎮ 在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多哈回合

中止后ꎬ欧盟于年底发布“全球化的欧洲”政策沟通文件ꎬ宣布放弃“多边主义优先”原

则ꎬ转而谋求双边谈判的贸易模式ꎮ①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欧盟宣布筹备与东盟、韩国和印度

的自贸区协定谈判ꎻ②当前正在筹备或准备升级的自贸协议谈判多达 ２７ 个ꎬ作为欧盟

贸易政策首选的双边主义正不断巩固其优先地位ꎮ③在自贸区谈判中ꎬ议题联系的使

用更为频繁ꎬ客观上为欧盟施加规范性权力提供了可能ꎮ 议题联系帮助欧盟确保了谈

判优势ꎮ④谈判是各方成本－收益的重新分配ꎬ因此谈判方的相互依存是议题联系的基

本要求ꎮ⑤双边谈判由于博弈结构简单ꎬ议题联系策略有助于转变谈判议程ꎬ进而改变

谈判对手对受益不确定性的认识ꎬ最终通过积累共识ꎬ实现共同规避风险、避免损失的

双赢局面ꎮ⑥对欧盟而言ꎬ为避免谈判议题偏离谈判者初衷ꎬ在双边谈判中使用议题联

系方式显然比在多边谈判中更为有效ꎮ⑦这一点也解释了欧盟在 ＷＴＯ“千年回合”谈

判中提出一揽子方案、通过议题联系推广规范性权力却惨遭失败的原因ꎮ

最后ꎬ贸易政策首次被明确列为欧盟对外行动的政策工具ꎬ欧盟规范在贸易领域

中的扩展正式具有了法理支持ꎮ 在«里斯本条约»第 ２０５ 条和第 ２０７ 条中ꎬ共同贸易

政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ꎬ以及发展援助、与第三方经济和金

融及技术合作等政策并列成为“联盟对外行动”的政策性工具ꎬ并且“应在联盟对外行

动目标和原则的总体框架下运行”ꎬ以实现捍卫欧盟价值观、根本利益、安全及独立ꎻ

巩固和支持民主、法治、人权和国际法原则ꎻ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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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可持续利用ꎻ提升多边合作水平和全球良治等目标ꎮ①欧盟与日本及加拿大签

订的双边 ＦＴＡ 中均体现了这一规范议题的最新进展ꎬ其中“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ＥＵ－Ｊａｐ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成为首个明确支持«巴黎气候协议»的贸

易协定ꎬ欧盟与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则在劳工权利保护问题上做出了明确承诺ꎮ②

(二)«里斯本条约»后欧盟贸易政策的规范导向进一步加剧

在后«里斯本条约»时代ꎬ“规范－市场”张力的一个客观表现是欧盟贸易中技术壁

垒的大量涌现和贸易与人权的联结ꎮ③首先ꎬ欧盟对规范的偏好促使其不断提高进出

口标准ꎬ这不仅是欧债危机复苏阶段欧盟隐形贸易保护政策的产物ꎬ同时也是欧盟展

示其规范性权力的结果ꎮ④例如在欧债危机发生后ꎬ欧盟修订了«化学品注册、评估、授

权和限制法规»(ＲＥＡＣＨ 法规)ꎬ新增 ２０ 类受限物质ꎬ对欧盟上述产品的进口造成了

极大冲击ꎮ⑤同时欧盟推行了诸多“绿色指令”ꎬ与«电子垃圾处理法»一起构成欧盟电

子电气行业的产品政策基础ꎬ倒逼外国出口商与供应商提高技术标准ꎬ客观上实现了

欧盟标准的扩散ꎮ⑥值得一提的还有欧盟降低了在反倾销和反补贴领域启动调查的门

槛ꎬ加速对贸易防御性工具现代化改革的进程ꎬ并在 ２０１７ 年年底通过反倾销调查新方

法修正案ꎬ上述手段成为欧盟奉行贸易“爬行保护主义”的例证ꎮ⑦其次ꎬ欧盟贸易政策

越来越倾向与人权问题挂钩ꎮ 人权问题不仅成为欧盟贸易谈判的筹码ꎬ同时成为欧盟

诉诸贸易惩罚的工具ꎮ 在 ２０００ 年«科托努协定»的基础上ꎬ欧盟于 ２００１ 年发布了«关

于欧盟在第三国促进人权和民主化中之作用»的政策沟通文件ꎬ强调“欧盟与欧共体

对外政策之间的一致性与连贯性ꎬ提升人权与民主化目标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ꎬ并

使之‘主流化’的战略”ꎮ⑧ ２０１１ 年ꎬ欧盟委员会发布«作为欧盟对外行动核心的民主

和人权»政策沟通文件ꎬ指出“欧盟贸易政策的方法重点在于使用积极的鼓励方式ꎬ利

用贸易优惠来促进人权ꎬ伴之以作为获取这些贸易优惠的条件的对话”ꎮ ２０１２ 年ꎬ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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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理事会发布“民主和人权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ꎬ再次重申“贸易要以有助于人权的

方式来开展”ꎬ并要求“欧盟委员会要在所有对外行动中纳入人权的影响评估ꎬ并要制

定出特定方法ꎬ以便在发起或缔结一个贸易或投资协定时考察第三国的人权状况”ꎮ①

在实践中ꎬ欧盟在考虑“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方面纳入新的合作的规定”的基础上ꎬ借

鉴美国和加拿大 ＦＴＡ 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中的劳工标准ꎬ将有关人权保障与劳工保

护的条款系统化纳入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章节中ꎮ 同时ꎬ欧盟对其认为的“违反人权”

的国家———缅甸(１９９７ 年)、白俄罗斯(２００７ 年)和斯里兰卡(２０１０ 年)———诉诸贸易

惩罚ꎬ收回普惠制政策ꎬ并对其认为可能侵犯劳工权利的国家———巴基斯坦(１９９７

年)、萨瓦尔多(２００８ 年)和玻利维亚(２０１２ 年)———展开人权调查ꎮ 总之ꎬ欧盟充分运

用«里斯本条约»带来的制度性优势ꎬ将欧盟的规范性权力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ꎮ

(三)后经济危机时代欧盟贸易战略对市场需求的进一步偏离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欧盟委员会发布新的贸易政策沟通文件“贸易为了所有人:迈向更

负责任的贸易和投资政策”ꎬ其关键词是:责任、价值观与透明度ꎮ 欧盟贸易委员马尔

姆斯特伦强调ꎬ欧盟从“市场性力量”转为“价值观至上”ꎬ标志着欧盟贸易政策的“规

范性”迈入新的发展阶段ꎮ 欧洲经济危机逐渐平息后ꎬ政治社会危机却越来越深ꎬ欧

盟虽仍强调其贸易政策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市场的新变化ꎬ但开具的“药方”却

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需求ꎬ显示出更大的“规范－市场”张力ꎮ

由于经济复苏缓慢和各国巨大的就业压力ꎬ欧盟不断推动自身从创造价值到销售

价值的完整的经济活动ꎬ不仅包括其擅长的研发、设计、营销、组装、分销和维修等服务

环节ꎬ甚至还包括零部件和成品等“再工业化”生产环节ꎮ 这种全价值链布局显然不

是出自单纯的经济目标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逻辑ꎬ而是植根于欧盟贸易政策促进经济

增长和稳定就业的规范导向ꎮ②以上种种“责任超载”恰恰映射出欧盟对市场需求的扭

曲ꎮ

金融危机后ꎬ欧盟出台一系列措施培育中小企业的竞争力ꎬ强调中小企业在维护

普通民众利益、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方面的功能ꎬ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

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ꎮ 掌握优质数据资产和尖端技术的

大型跨国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内部化ꎬ收集产业下游的客户和消费者偏好ꎬ将价值链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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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最高的环节控制在企业内部ꎬ进而带动行业的深度纵向整合ꎮ 这些资源优势和规

模优势是中小企业所不具备的ꎮ

在对外贸易谈判方面ꎬ美欧 ＴＴＩＰ 谈判试图掌控未来全球价值链规则制定的主导

权ꎬ地缘政治因素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ꎬ通过规则门槛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排

除在外ꎮ 现实情况是ꎬ脱离当前经济基本面进行的地缘战略行动无法长久ꎬＴＴＩＰ 谈判

举步维艰不得不暂时搁置ꎮ 这些区域协定无法达成的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对其赋予

了过多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博弈意图ꎬ没有充分尊重和考虑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客

观现实ꎮ

总之ꎬ国际贸易的直接目标原本应该是企业在国际经营活动中实现资本优化配置

并获取最大经济利益ꎬ与此同时兼顾公平发展与全球良治ꎮ 欧盟的贸易政策要实现促

进可持续增长、人权、良治、增长、就业等复杂目标ꎬ必然与经济要素导向的全球价值链

要求无法完全一致ꎮ 当企业的逐利行为与欧洲价值观产生矛盾的时候ꎬ欧委会选择牺

牲一定的经济收益ꎬ以迎合多重危机中的复杂民意ꎬ这是欧盟贸易新战略中“规范－市

场”张力进一步加剧的突出表现ꎬ是欧盟坚持贸易保护从而加剧南北矛盾的深层动

因ꎬ也是欧盟贸易新战略与现行世界贸易秩序激烈碰撞的内在逻辑ꎮ

四　 前景与对策

在欧盟发布的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贸易战略政策文件中ꎬ欧盟贸易总司将近五年的贸易

目标设定为“巩固欧洲及全球的繁荣、团结与安全”ꎬ强调贸易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

就业、投资和创新”中的关键作用ꎬ最终致力于“在坚持欧洲社会模式与价值观的基础

上ꎬ推广欧盟的原则与价值目标”ꎮ①具体而言ꎬ在“规范－市场”张力持续存在的背景

下ꎬ欧盟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展开了艰难的拉锯战式谈判ꎮ 尽管欧

澳、欧新围绕奶制品行业标准的博弈仍未结束ꎬ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接受了欧盟在

谈判中提出的规范导向型条款ꎮ②这些条款涵盖了环境保护、劳工条款、消费者权益与

健康保护等多个层面ꎬ欧盟更将澳、新对欧洲规范的认同视为可喜的成就ꎬ称澳、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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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价值观的坚定盟友”ꎮ①

在这个意义上ꎬ市场需求与规范导向已经构成其贸易政策的两个重要方面ꎮ 二者

间虽然存在张力ꎬ但欧盟同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自贸区谈判似乎表明ꎬ

在有限范围内ꎬ这一张力目前并未严重妨害欧盟的贸易利益ꎬ反而助力欧盟价值观的

传播与扩展ꎮ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欧盟贸易谈判中“规范－市场”张力的积极效应仅仅发

生在与欧盟有相似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与价值认同的国家中ꎮ 当欧盟和其他同质

性较低的国家进行自贸区谈判时ꎬ“规范－市场”张力仍然阻碍着协议的达成ꎮ②并且ꎬ

欧盟所宣传的价值观在何种程度上得以扩散ꎬ这种规范是否实现了内化仍然存疑ꎮ 本

文认为ꎬ欧盟贸易政策中的“规范－市场”张力将呈现如下发展前景ꎮ

首先ꎬ张力将持续存在并进一步强化ꎬ欧盟的对外贸易战略不仅着眼于经济利益

的增长ꎬ同时致力于表达对规范性权力的重视ꎬ但规范的内容将向现有的国际标准靠

拢ꎮ 换言之ꎬ在欧盟贸易领域的利益排序中ꎬ尽管规范有时甚至居于市场之上ꎬ或者二

者同等重要ꎬ但欧盟将采取更加灵活的贸易策略与宣传手段ꎮ 具体表现为ꎬ在继续坚

持贸易活动中规范导向原则的同时ꎬ欧盟将软化自身的价值观立场ꎬ采取渐进策略ꎬ借

助已有的国际标准或承认妥协的双边标准ꎮ

其次ꎬ欧盟对“规范－市场”张力持谨慎乐观态度ꎬ希望张力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

规范的渐进式扩展得以抵消ꎮ 对欧盟而言ꎬ规范与市场间的张力并非一对不可调和的

矛盾ꎬ关键在于如何在实践中平衡二者间的关系ꎮ 一方面ꎬ欧盟和加拿大、日本、澳大

利亚与新西兰的自贸区谈判结果表明ꎬ对欧盟自身而言ꎬ尽管谈判过程艰难ꎬ但坚持规

范导向议题最终可以获得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收益ꎮ 欧盟自贸区谈判的这一实践结果

实际上“奖励”并巩固了欧洲对规范导向贸易政策的偏好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贸易伙伴

的反对和内部矛盾ꎬ规范差异同样成为欧盟贸易谈判中的绊脚石ꎮ 虽然为达成妥协ꎬ

欧盟有时放弃了对自身价值标准的坚持ꎬ但却采取灵活手段在条约文本之中尽力声明

其规范关切ꎮ 就此而言ꎬ通过调整规范的内容和改变规范的表达方式ꎬ欧盟并未完全

丧失扩展规范性权力的动机和信心ꎮ

再次ꎬ在欧盟贸易政策的“规范－市场”张力背景下ꎬ规范性议题将成为欧盟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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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自贸区谈判中无法绕开的一项内容ꎬ尽管出于利益考量欧盟会寻求妥协ꎬ但议

题联系将成为常态ꎮ 贸易谈判中规范性议题的涌现不再仅仅是欧盟价值观输出的政

治要求ꎬ同时也是“规范－市场”张力背景下ꎬ欧盟贸易制度运行内在逻辑的体现ꎮ 即

使欧盟在贸易谈判中无法实现其规范性权力扩展的战略目标ꎬ但反复使用议题联系策

略、提及规范内容ꎬ无疑会在国际互动中强化欧盟自我指涉的“规范性”身份ꎬ构建他

国与欧盟的主体间认同ꎬ甚至在贸易谈判过程中塑造有利于欧盟的适当性ꎮ

最后ꎬ欧盟在“规范－市场”背景下推行的贸易政策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

主义战略存在较大差异ꎮ 随着 ＴＴＩＰ 谈判陷入停顿ꎬ欧盟正致力于拓展与升级双边和

复边贸易协定ꎬ加之欧盟对价值规范输出采取灵活态度ꎬ而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对欧

盟的潜在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强ꎮ

当前ꎬ多边、双边、复边贸易协定已经成为世界贸易治理模式的三大支柱ꎮ 以美

国、欧盟和中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正就全球贸易治理模式展开竞争ꎮ 在欧盟面临

“规范－市场”张力加剧、美国贸易政策出现保护主义倾向之际ꎬ中国应积极了解欧洲

贸易政策中存在“规范－市场”张力的现实状况ꎬ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ꎬ通过政治

化的合作方式打通双方沟通渠道ꎬ实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贸易发展战略的

融通ꎬ进而有效参与全球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ꎮ 鉴于欧盟贸易“规范－市场”张力的基

本特征与发展前景ꎬ本文针对中欧贸易的发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ꎮ

首先ꎬ中国应当重视欧盟贸易政策中的规范导向趋势ꎬ在对欧贸易战略制定与贸

易谈判筹备的过程中ꎬ统筹兼顾市场因素和规范因素ꎬ善用政治资源应对欧盟的规范

性权力扩展ꎬ避免或减少因此产生的贸易摩擦ꎮ 面对欧盟的贸易施压ꎬ中国不仅要在

贸易领域发力ꎬ还需要了解其市场行为背后的规范逻辑ꎬ解读欧盟贸易谈判议题的

“政治性潜台词”ꎮ 在贸易谈判进展受阻的情况下ꎬ通过政治协议方式ꎬ适时就欧盟提

出的规范性议题展开磋商ꎬ采取某些政治安排、出口承诺或议题联系ꎬ借力欧盟贸易的

“规范－市场”张力ꎬ创造纠纷解决的新渠道ꎮ

其次ꎬ中国要降低中欧贸易过程中价值观冲突引发的负面效应ꎬ同时应当致力于

塑造、巩固并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利益的规范因素ꎬ促进中欧规范层面互动的

共识积累与良性发展ꎮ 对中国而言ꎬ推广中国特色规范的目的不在于简单排斥欧盟规

范ꎬ而是促进中欧共有知识的积累ꎬ努力塑造中欧双方能够共同接受的规范内容ꎬ避免

“规范－市场”张力妨害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ꎮ 例如ꎬ可以通过推进银行业改革和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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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ꎬ培育双方跨国公司竞争力ꎬ推进政策透明度ꎬ不断提高贸易体系的良性运作ꎬ在

实践中塑造既与世界标准接轨又能体现中国价值观的规范ꎬ打造立体化的应对策略ꎮ

再次ꎬ面对欧盟常态化的议题联系策略ꎬ中国应在欧盟多样化诉求中保持清醒ꎬ避

免陷入欧盟预设的谈判陷阱中ꎮ 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对欧洲议会、某些成员国和某些产

业进行游说ꎬ尤其注重运用行业信息进行精准输入和技术游说ꎬ避免运用过多政治资

源向欧盟施加政治压力ꎬ以免引起恶性反弹ꎻ中国可以运用“一带一路”、亚投行和“１６

＋１”等战略平台发挥更多议题设置能力ꎻ成立全球价值链工作组ꎬ推进中欧全球价值

链合作ꎻ加大与欧洲议会的沟通力度ꎬ尤其是“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等对华友好团

体ꎬ必要时集合友华议员发起对欧委会的政策建议(４０ 名议员联名即有形成提案的权

力)ꎮ 推动欧盟进口商会和欧盟中国商会一道营造对中国有利的政策氛围ꎮ

最后ꎬ２０１８ 年将是中欧 ＢＩＴ 谈判的黄金时期ꎮ 中欧 ＢＩＴ 谈判符合双方共同利益ꎬ

不仅是欧委会工作重点ꎬ还得到产业和民众的普遍支持ꎬ但近一年来由于“世贸十五

条”问题带来的阻碍ꎬ中欧投资谈判进展不够理想ꎮ 归根结底ꎬ中欧 ＢＩＴ 和 ＦＴＡ 的主

要症结仍在于中欧价值理念的巨大差异ꎬ欧盟在“规范－市场”张力下必然审慎权衡规

范导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张力ꎮ 对中国而言ꎬ可以在投资市场改革问题上和欧方加强

沟通ꎬ帮助欧委会减轻内部舆论压力ꎬ加快谈判进程ꎻ提出拥有具体行动计划的渐进改

革方案(如金融服务业开放)ꎬ有效传递改革信息ꎬ减少欧盟内部的刻板印象和意见冲

突ꎮ 未来ꎬ将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与自贸谈判加以合并ꎬ可能成为中欧 ＦＴＡ 的突破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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